2010年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接收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简章
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又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南省消防总队，驻守在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祖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省，是一支担负着防火、灭火、抢险救援和社会救助的公安现役部队，接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消防局双重领导，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下辖8个支队级单位和21个大队。多年来，总队在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党委和公安部消防局的领导下，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素质强警和从优待警，大力推进消防工作和部队建设，部队战斗力得到了有效提升，部队正规化建设，队伍建设，装备建设以及服务保障能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出色完成了以防灭火和抢险救援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坚决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忠诚可靠、服务人民、竭诚奉献”的总要求，充分发扬“听党指挥，英勇善战，服务人民”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公安部、省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接收地方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是部队干部生长的主要来源，是总队实施人才战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目前，全省消防部队接收的地方大学生干部中，有60%以上的同志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随着海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干部队伍中来，担负起消防工作和部队建设的发展重任，实现海南消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这里有你们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热诚欢迎有志献身消防事业的青年学子到海南消防部队建功立业！

一、接收条件 

接收对象必须是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以接收国家“211工程”高校，教育部、公安部直属院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重点高校毕业生为主，接收对象必须按时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政治条件：必须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忠于祖国，志愿献身公安消防事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无任何政治、经济、历史问题。　

（二）学历条件：2010年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本科毕业生。
（三）身体素质：符合《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的规定，男性身高165厘米以上，女性身高160厘米以上。裸眼远视力在4.6以上。　　 

（四）年龄条件：本科毕业生的年龄不超过24周岁。曾经服现役的毕业生，年龄可放宽2岁。计算年龄的截止时间为2010年8月31日。　　

同等条件下，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优先接收 

（一）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或志愿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的；　　 

（二）在校学习期间有当兵入伍经历的；　　 

（三）有个人特长，在学术、科研上有突出成果的；　　 

（四）参加全国或省级球类比赛获得过名次的；书法、绘画、摄影等获得省级以上奖励的。　　 

二、接收专业
     法学、思想政治教育、新闻学、汉语言文学、建筑学、通信工程、给水排水工程、土木工程、化工、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运动训练、会计（审计）、信息与计算科学、环境科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应用心理学、临床（预防）医学、护理（中药）学专业。女生接收数量控制在总数的10%以内。
三、不属于接收的范围

（一）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自修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非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二）职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民办大学、独立学院、成人高校毕业生；

（三）普通高等院校招收的委培、自费、定向毕业生；

（四）军队院校为地方培养的毕业生；

（五）有国（境）外学习经历的毕业生；

（六）在校学习期间，必修课程重修和补考累积达到4门或1门以上补考不及格的毕业生；

（七）结业生、肄业生、预科生、未按时获得学位的本科毕业生；

（八）被作留级处理或中途休学超过半年（不含应征入伍）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因违反纪律或其它原因受过处分的毕业生。
四、享受待遇标准 

（一）研究确定接收后将实行六个月的入警培训，培训期间享受干部待遇。　　 

（二）培训考核合格的本科毕业生，任命为副连职警官，中尉警衔，时间从2010年6月起算。　　 

（三）在住房、医疗、福利等方面均享受现役军人待遇，家属享受军属待遇。 

五、筛选淘汰 

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按照择优选拔的原则，从签订接收协议到下达任职命令，按公安部政治部文件要求，实行全程筛选淘汰。

（一）对已经签订接收协议的毕业生，发现或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总队有权将其退回原学校：

1、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的，必须在规定报到时间七日前征得接收单位同意； 

2、报到时报到证、毕业证、学位证三证不齐的； 

3、毕业生档案未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的； 

4、毕业生档案到达后经复审不合格的； 

5、经接收单位组织身体复查不合格的；

6、学习成绩不符合规定要求的。

（二）接收对象在入警训练期间的现实表现、学习训练、身体心理等情况经承训院校综合考评后不适合担任部队干部职务的，予以淘汰。

（三）接收对象在培训期间思想不稳定、有违纪行为以及身体等原因不适合在部队工作的，予以淘汰。 

六、报名时间、方法及注意事项

（一）报名截止时间：2009年12月25日。

（二）报名方法：

1、请在报名期限内，将个人自荐材料电子版（表格附后）填写后发至以下电子邮箱：4051922@qq.com   gyandrew@yahoo.com.cn。

2、同时将以下材料用特快专递邮寄到总队接收地方大学生工作办公室：（1）个人自荐材料（打印件），（2）学校就业推荐材料复印件（学校盖章），（3）近期照片（近期2寸免冠半身彩照和5寸全身彩照各一张）（4）成绩单（包括入学至今所有学习科目的成绩），（5）有关证书（英语、计算机级别考试证书或其他获奖证书）复印件。（所有报名资料恕不退还，请做好备份）

（三）联系方式：

1、联系人：童东涛、高宇，联系电话： 0898―65906532转3222、3206，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8：00-12：00，15：00-17：30，传真：0898―65907447 ，邮编：571100
2、详细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110号海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接收地方大学生工作办公室

（四）有关事项：

报名工作截止后，总队将对所有报名人员情况进行汇总整理，2010年1月上旬确定参加公安部文化考试的人员名单，人员名单将在海南消防在线（www.hainan119.cn）上公布,敬请留意查询。

所有填写的信息必须客观真实，凡因报名信息不实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毕业生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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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毕业院校：填写到二级学院，如“×××大学法学院”。

2、学院性质：从“普通高校”、“广播电视大学”、“ 函授大学”、“ 职工大学”、“ 业余大学”、“ 自修大学”、“ 高等教育自学”中选择一项填写。

3、办学方式： 从“公办”、“委培”、“自费”、“定向”中选择一项填写。

4、学习形式：填写“全日制”或 “其他”。

5、学科门类：按照本人所学专业所属的门类填写，可参照本人预授的学位填写。如填写“工学”、“文学”、“法学”、“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

6、学制：填写“四年制”、“五年制”等。

7、如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可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表格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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